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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08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50 分 

地 點：圖書資訊館 5F-無紙化會議室 

主 席：電資學院趙貴祥院長 

出席人員：工程學院蔡明義院長、管理學院康鶴耀院長、人文創意學院宋文沛

院長、通識教育學院劉淑爾院長、冷凍空調與能源系張俊民委員、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嚴嘉蕙委員、電機工程系郭應標委員、資訊工程

系林宗宏委員、工業工程與管理系陳貴琳委員、資訊管理系廖文忠

委員、文化創意事業系黃詩珮委員、景觀系韓可宗委員、基礎通識

教育中心胡志佳委員、基礎通識教育中心李念晨委員、語言中心劉

中翔委員、軍訓室陳建文委員、體育室梁隨燕委員、日間部學生代

表何紫瑄委員、進修推廣部學生代表黃鈺凱委員、進修學院學生代

表吳芷寧委員 

列席人員：教務處課務組林東和組長、進修推廣部教務組陳明德組長、進修學

院課務組劉培熙組長、三部課務承辦人 

記錄：劉怡姍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工作報告 

一、107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個人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分析結果(含文字意見)，已建置於

線上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系統，各教師可自行上網查詢；另分析結果總表及盒狀圖已

分送各開課單位作為改進教學之參考。 

二、107學年度第 1學期三部實際受測科目總數計 2,216門，有效問卷課程數 1,792門，

填答率未達有效課程數計 424門，教學評量成績選修課未達 3.5分計有 0門課程、

必修課未達 3.2分計有 7門課程。 

部別 

項目 
日間部 進修推廣部 進修學院 總計 

應接受評量科目  

(扣除法規免評科目) 
1,344 門 661 門 211 門 2,216 門 

實際受測科目總數 1,344 門 661 門 211 門 2,216 門 

有效問卷課程數 1,219 門 408 門 165 門 1,792 門 

填答率未達有效課程 125 門 253 門 46 門 424 門 

選修課未達 3.5 分 0 門 0 門 0 門 0 門 

必修課未達 3.2 分 4 門 1 門 2 門 7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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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7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如下： 

(1)全校各題項平均分數彙整資料 

題

項

順

序 

甲

卷 

題次 Q1 Q2 Q3 Q4 Q5 Q6 Q7 Q9 Q10 Q11 Q12 Q13 Q14 Q15 Q16 Q17 Q18 Q19 Q20 
平均 4.47 4.46 4.47 4.42 4.46 4.46 4.47 4.38 4.22 4.51 4.43 4.37 4.40 4.39 4.42 4.35 4.37 4.35 4.35 

乙

卷 

題次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11 Q12 Q13 Q14 Q15 Q16 Q17 Q18 Q19 Q20 
平均 4.50 4.45 4.47 4.45 4.44 4.47 4.47 4.42 4.45 4.43 4.43 4.43 4.39 4.40 4.37 4.38 4.38 4.38 4.40 

大

小

順

序 

甲

卷 

題次 Q11 Q1 Q7 Q3 Q2 Q5 Q6 Q12 Q16 Q4 Q14 Q15 Q9 Q18 Q13 Q19 Q20 Q17 Q10 
平均 4.51 4.47 4.47 4.47 4.46 4.46 4.46 4.43 4.42 4.42 4.40 4.39 4.38 4.37 4.37 4.35 4.35 4.35 4.22 

乙

卷 

題次 Q1 Q7 Q3 Q6 Q4 Q9 Q2 Q5 Q13 Q11 Q12 Q8 Q15 Q20 Q14 Q19 Q18 Q17 Q16 
平均 4.50 4.47 4.47 4.47 4.45 4.45 4.45 4.44 4.43 4.43 4.43 4.42 4.40 4.40 4.39 4.38 4.38 4.38 4.37 

(2)最低分 3題資料如下表：  

卷別 次序 題目 平均分數 

甲卷 

1 第 10題「教師授課方式能引發我的學習興趣。」 4.223 

2 第 17 題「教師會將試卷或作業(報告)發還學生並做檢討。」 4.347 

3 第 20 題「綜合而言，我對這門課的整體教學效果感到滿意。」 4.350 

乙卷 

1 第 16題「教師在課堂上會鼓勵學生發問或表達意見。 」 4.367 

2 第 17 題「教師有鼓勵學生善用學術資源或參考資料。」 4.375 

3 第 18題「我認為此一課程教師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 4.377 

(3)問卷題目如附件一。 

四、本年度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將填報 107學年度專任教師定期成效評估項目「C-5-4

行政單位會議代表或委員(一)」名單。 

参、前次提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有關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出席率過低之學生填答結果不列入計算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緩議，因涉及系統調整影響層面甚大，仍須多方考量各類情況，待蒐集更多教師意見

與資料後，再另行提會討論。  

執行情形：本案待蒐集更多教師意見與資料後，再另行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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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 108 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外部評鑑，評鑑委員建議：「教學評量機制合理，但評

量的目的是為了改進教與學。對「教學反應表」之設計，如何具有更正面之意義，似

可再作深入討論。」，建請委員針對此建議提出高見。 

 

決 議：針對教學反應意見調查本校已有完善迴圈改善(PDCA)機制，條列如下，請於評鑑報

告書中完整呈現。 

1. 每學期召開教學意見審議小組會議，針對教學反應意見調查表內容之研議與修訂、教學反

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擬定與編修及實施作業流程等相關事宜，開會檢討及修訂。 

2. 各學院、系(所、中心、室)針對每學期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分析結果得分低於 4.0 分(滿意)

之題項需開會研擬改善策略，藉以提升教學成效及改善課程規劃機制。 

3. 教師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必修課程低於 3.2分、選修課程低於 3.5 分以下者應檢討原因

提系主任約談並填列「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系所主管協談紀錄」。 

4. 教師教學評量於全校所有授課課程總平均低於 3.2 分，應參加教師教學成長活動。 

 

提案二：擬修訂「教學反應意見調查表」題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擬修訂甲卷及乙卷第 2題，題目：「教師有在網路上或課堂上說明教學大綱(含教學目標

與進度)」問卷題目如附件一。 

二、本題項於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3月份教務會議決議：將甲卷及乙卷題目：「教師有在學校

網路上或課堂上提供教學大綱」改為「教師有在網路上或課堂上說明教學大綱(含教學目

標與進度)」，並自 105學年度第 2學期起實施。 

三、有教師表示此題項文字用語，易造成學生誤解，建請修改，修訂題目對照如下： 

四、本案通過後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 甲卷及乙卷第 2 題，題目修訂為「教師有在網路上或課堂上提供教學大綱。」 

二、 請承辦單位另行通知教師，希望教師於課堂上能告知評分標準。 

 

提案三：擬修訂本校「教學意見審議小組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有教師建議執行秘書任期應與委員任期相同，任期為一學年。 

二、本校「教學意見審議小組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下： 

三、本案經會議通過後，提教務會議審議。 

 

題項 修正題目 現行題目 

甲卷：2 

乙卷：2 

教師有在網路上或課堂上提供教學

大綱(含教學目標與進度) 

教師有在網路上或課堂上說明教學

大綱(含教學目標與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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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教學意見審議小組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小組設召集人一人，由各學

院院長輪流兼任；另設執行秘

書一人，由教務處 課務組組

長、進修推廣部教務組組長、

進修學院課務組組長輪流擔

任，協助本 小組業務運作。

召集人任期為一學期、執行秘

書任期為一學年。 

第四條 本小組設召集人一人，由各學

院院長輪流兼任；另設執行秘

書一人，由教務處 課務組組

長、進修推廣部教務組組長、

進修學院課務組組長輪流擔

任，協助本 小組業務運作。

召集人及執行秘書任期為一

學期。 

修 訂 執

行 秘 書

任期。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教學意見審議小組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98年 12月 14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0981000455號函頒 
101年 1月 12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 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 2月 13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1011000054號函頒 
103年 1月 9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 1月份擴大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 2月 5日勤益科大教字第 1031000043號函頒 

 

一、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效果，以及負責規劃設計調查表內容及研議實施作業流

程等事宜，特依「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規定，成立「教學意

見審議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職掌如下： 

(一)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實施要點之擬訂與編修。 

(二)教學反應意見調查表內容之研議、修訂。 

(三)審議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 

(四)其他教學反應意見調查事項。 

三、本小組由各學院推薦教師代表二人(院長為當然委員)，軍訓室、體育室、語言中心推派

教師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三人(日間部、進修推廣部及進修學院各一人)，委員名單送請

校長核定之；必要時得遴聘具有評量專長之教師擔任之，任期為一學年。 

四、本小組設召集人一人，由各學院院長輪流兼任；另設執行秘書一人，由教務處課務組組

長、進修推廣部教務組組長、進修學院課務組組長輪流擔任，協助本小組業務運作。召

集人任期為一學期、執行秘書任期為一學年。 

五、本小組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召集人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六、本小組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 

七、本校各教學單位對本小組訂定之辦法及施測作業有配合執行之義務。 

八、參與執行審議小組之相關人員必須遵守保密原則。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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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臨時動議 

提案：本次會議之前次提案：有關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出席率過低之學生填答結果不列入計算

乙案，決議為緩議，是否可明確訂定召開會議時間。 

 

決議：本案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提案討論。 

 

陸、散會：12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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